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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案號：990414-2 

訴願人：○○○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原行政處分機關：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 

緣訴願人申請以第三人○○○所有坐落新竹縣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

段○○地號等 10筆土地提供擔保，解除其負責人○○○出境限制事件

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12月 9日新縣稅法字第 0980038969號函之處

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主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實 

一、緣訴願人所屬○○營業處滯欠 93 年度娛樂稅罰鍰新臺幣（以下同

）1,524 萬 2,500 元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97 年 6月 27 日以新縣稅法

字第 0970078115 號函報請財政部依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

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第 2條第 1項規定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

民署限制訴願人之負責人○○○出境在案，嗣訴願人於 98年 11月

11日（收文日）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以第三人○○○所有坐落新竹縣

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 10 筆土地提供擔保，解除其負

責人○○○出境限制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於 98年 12月 9日以新縣稅

法字第 0980038969 號函否准其所請，訴願人不服，遂向本府提起

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。 

二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考量訴願人之負責人（誤植為訴願人）

並非繳納稅捐之主體，僅係○○公司之負責人，並由非繳納義務

人提供土地作擔保及同意為連帶保證人，對於原處分機關並無不

利，惟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提供擔保品案，尚嫌速斷。 

（二）本件擔保人所提供之 10筆土地、地號、面積、公告現值及現況

，絕非無價值，且僅係擔保○○公司之債務，並非免除，提供擔

保後，足以解除負責人之限制出境，負責人可順利推展國外之業

務，增加○○公司之收入，對稅捐之徵收，並無不利，且○○公

司並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稅捐，原處分機關並無法完成稅收之目

的，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之請求，尚嫌速斷，故請求撤銷原處

分。 

三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按「本法所稱相當擔保，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左列擔保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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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黃金，按九折計算，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、核准上市之

有價證券，按八折計算；其計值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二、政

府發行經規定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，按面額計值。三、

銀行存款單摺，按存款本金額計值。四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，

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。」「在中華民國境內

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

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，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

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

二百萬元以上者；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，個人在新臺幣一

百五十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，得由財政

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；其為營利事業者，

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。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

」「滯納金、利息、滯報金、怠報金、短估金及罰鍰等，除本法

另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。」分別為稅捐稽徵

法第 11條之 1、第 24條第 3項及第 49條前段定有明文。 

次按「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

之一，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：一

、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。二、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，

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。三、經行政救

濟及處罰程序終結，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滿第 3項所定

之標準者。四、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，且無賸餘財產

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者。五、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

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者。」為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7

項所明定。 

復按「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；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

或代表公司之股東；在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。公司之

經理人或清算人，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、監察人、檢查人、重

整人或重整監督人，在執行職務範圍內，亦為公司負責人。」「

依限制欠稅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（編者註：現行限

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）規定限制出境之

營利事業負責人，係指以依法得代表該營利事業之法定代理人為

限。其為公司組織者，係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議合法授權之董

事長或執行業務而代表公司之股東。至非公司組織之獨資或合夥

營利事業，亦可參照商業登記法第 9條第 2項（編者註：已改為

第 1項）所稱之負責人為限。」「依據經濟部 57年 1月 10日 9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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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號函釋：『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，本身並不具有獨立人

格，不能為權利義務主體』之規定，本案貴處所報××公司台中分

公司之欠稅，應改限制其總公司負責人出境」「以土地提供繳稅

擔保，或為稅捐保全之標的時，按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估價。」

為公司法第 8條、財政部 68年 7月 18日台財稅第 34927號函釋

、財政部 74年 5月 20日台財稅第 16265號函釋及財政部 83年 1

月 26日台財稅第 831581751號函釋亦有規定。 

（二）本件訴願人所屬○○營業處滯欠 93年度娛樂稅罰鍰 1,524萬

2,500元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97年 6月 27日以新縣稅法字第

0970078115號函報請財政部依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

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第 2條第 1項（97年 7月 18日稅捐稽徵

法第 24條第 3項已修訂增列）及財政部 74年 5月 20日台財稅

第 16265號函釋規定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訴願人

之負責人○○○出境在案，嗣訴願人於 98年 11月 11日向原處

分機關申請以第三人○○○所有坐落新竹縣新埔鎮○○段○○

小段○○地號等 10筆土地提供擔保，以解除其負責人○○○出

境限制，原處分機關遂於 98年 12月 1日會同新竹縣竹北地政

事務所測量課人員及訴願人之負責人○○○至系爭土地勘查，

經勘查結果，系爭土地除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及○○地

號 2筆土地外，其餘皆為○○○球場核准開發之土地，且該等

土地皆尚未開發，雜草叢生，無路可達，僅能就近或從遠處觀

望、查看，並不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第 4款所規定「易

於變價及保管」之土地，原處分機關乃於 98年 12月 9日以新

縣稅法字第 0980038969 號函否准其所請。 

（三）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考量訴願人之負責人○○○並非繳納稅

捐之主體，僅係○○公司之負責人，並由非繳納義務人提供土地

作擔保及同意為連帶保證人，對於原處分機關並無不利，原處分

機關否准提供擔保品之行政處分尚嫌速斷乙節，查訴願人滯欠 93

年度娛樂稅罰鍰 1,524萬 2,500元，為訴願人所不爭執，因訴願

人所欠繳罰鍰金額在 200萬元以上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49條前段

及第 24條第 3項規定，即應限制訴願人之負責人出境，又因訴

願人為有限公司之組織型態，○○○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，原處

分機關依公司法第 8條及財政部 68年 7月 18日台財稅第 34927

號及 74年 5月 20日台財稅第 16265號函釋規定，報請財政部函

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訴願人○○○之限制出境，是原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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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機關任事用法，並無違誤。又○○○僅提供第三人○○○之土

地作為訴願人之欠稅擔保，該第三人並未切結為本案滯欠稅款債

務之連帶保證人，況並無有連帶保證人即可解除限制出境之相關

規定。本案訴願人之負責人雖提供系爭 10筆土地作為欠稅之擔

保品，惟擔保品尚須符合首揭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所規定「

易於變價及保管」之規定，並非欠稅人提供任何擔保品，稅捐稽

徵機關即應解除出境限制，縱使擔保品之價值與欠稅數額相當，

但是否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仍是該擔保品可否經由強制執行取償，

欠繳稅捐得以徵起之考量因素，是訴願人此節，洵屬誤解法令。 

（四）查訴願人主張依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3項但書規定，提供相當

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出境乙節，按前揭法令規定，提供擔保品

之目的，係在納稅義務人不繳納稅捐時得就擔保品強制執行取償

，故為確保稅款之徵收，擔保品自應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

第 4款規定，除其價值須相當於擔保稅款外，尚須符合「其他經

財政部核准，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權糾紛」之要件。上開規

定之用意無非在於確保稅款之徵起，並期擔保品能在短期內處分

、變賣、轉換為現金，以解繳公庫供政府所用。是以，訴願人以

第三人○○○所有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 10筆土地

為擔保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98年 12月 1日會同新竹縣竹北地政事

務所測量課人員及訴願人之負責人○○○至該等土地勘查結果

，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 4筆地號土

地所在位置，僅能透過一條狹窄小徑前往，該小徑一般車輛很難

前進更無法會車，故以長安高爾夫球場所提供之球車前往，沿路

皆未開發雜草叢生，且無路可達上揭地號確切位置，僅能以較近

位置或從遠處觀望、勘查，另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、○○

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等 6筆地號土地，雖可利用公務車（

九人座廂行車）前往，但沿路也是未開發雜草叢生，無路可達，

亦僅能以較近位置或從遠處觀望、勘查，此有現場照片附於原處

分卷可稽。又本案所提供之擔保土地，除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

○○地號及○○地號 2筆土地外，其餘皆為○○○球場核准開發

土地清冊所列之土地，○○○球場核准開發土地分布情形詳如附

卷之地籍圖（標示綠色及橘色地號皆為○○○球場核准開發之土

地，目前皆尚未開發，標示橘色及粉紅色地號為此次提供擔保之

土地），故本案之擔保品按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估價計 1,526萬

1,750元，金額雖與所欠之罰鍰相當，但實地勘查結果，均在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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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內無法處分變現，轉換成現金以解繳供政府所用，與前揭稅捐

稽徵法第 11條之 1第 4款所規定之要件未合，且對申請人欠繳

罰鍰之徵起，並無助益，無法依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7項規定

解除出境限制，此亦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訴字第 1798號判

決可供參酌。故若有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7項所明定之 5款情

形之一時，應即解除其出境限制，已兼顧納稅義務人之權益，此

一限制出境之規定，為確保稅收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是訴願

人主張擔保人所提供之 10筆土地、地號、面積、公告現值及現

況，絕非無價值，且僅係擔保○○公司之債務，並非免除，提供

擔保後，足以解除負責人之限制出境云云，顯係誤解，不足採據

。 

 

理  由 

一、按「本法所稱相當擔保，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左列擔保品：一、

黃金，按九折計算，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、核准上市之有價證券

，按八折計算；其計值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二、政府發行經規定

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，按面額計值。三、銀行存款單摺，按

存款本金額計值。四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，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

產權糾紛之財產。」、「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

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

畢，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

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；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

結前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

元以上，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；其為

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。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

其限制。」、「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，具有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，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：

一、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。二、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，

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。三、經行政救濟

及處罰程序終結，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滿第 3項所定之標

準者。四、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，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

繳欠稅及罰鍰者。五、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

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者。」及「滯納金、利息、滯報金、怠報金、

短估金及罰鍰等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

。」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、第 24條第 3項、第 24條第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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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及第 49條前段所明定。 

    次按「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：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

代表公司之股東；在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。」為公司法

第 8條第 1項所規定。 

   又按「依限制欠稅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（編者註：限

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）規定限制出境之營

利事業負責人，係指以依法得代表該營利事業之法定代理人為限。

其為公司組織者，係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議合法授權之董事長或

執行業務而代表公司之股東。至非公司組織之獨資或合夥營利事業

，亦可參照商業登記法第 9條第 2項（編者註：已改為第 1項）所

稱之負責人為限。」、「依據經濟部 57年 1月 10日 954商號函釋：

『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，本身並不具有獨立人格，不能為權

利義務主體』之規定，本案貴處所報××公司台中分公司之欠稅，應

改限制其總公司負責人出境」、「以土地提供繳稅擔保，或為稅捐保

全之標的時，按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估價。」及「……說明：二、

依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第 4款規定，其他經財政部核准，易於

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可作為欠稅之擔保，該條款所以

限定『易於變價及保管，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』為提供欠稅擔保條

件之一，其用意在於確保稅款之徵起，並期擔保品能在短期內即可

處分變現，轉換成現金以解繳公庫供政府所用，……。」分別為財

政部 68年 7月 18日台財稅第 34927號函釋、74年 5月 20日台財

稅第 16265號函釋、83年 1月 26日台財稅第 831581751號函釋及

92年 5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2358 號函釋有案。 

二、卷查本件訴願人所屬○○營業處滯欠 93年度娛樂稅罰鍰 1,524萬

2,500元，經原處分機關以 97年 6月 27日以新縣稅法字第

0970078115號函報請財政部函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訴願

人其總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出境，並經財政部於 97年 7月 7日台財

稅字第 0970087277 號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訴願人負責

人○○○出境在案，嗣訴願人於 98年 11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

請以第三人○○○所有坐落新竹縣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

號等 10筆土地提供擔保，以解除其負責人○○○出境限制。經查

系爭土地所在確切位置均無路可到達完全無法進入，僅能在其周遭

附近就近觀望、勘查，且沿途及土地上雜木、雜草十分茂盛呈未開

闢狀態。又系爭土地除新埔鎮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及○○地號

2筆土地外，其餘皆為○○○球場核准開發土地清冊所列之土地，



7 
7
 

此有原處分機關 98年 12月 1日會勘紀錄、會勘照片及○○○球場

土地清冊附卷可稽，且為訴願人所不爭執，洵堪認定。依財政部 92

年 5月 19日台財稅第 0920452358號函釋意旨，擔保品除其價值須

相當於擔保稅款外，並應短期內即可處分變現，轉換成現金以解繳

公庫供政府所用。惟查系爭土地之現狀，除本身尚未開發外，臨近

之○○○球場土地亦未開發，無路可進入通行出入不便，且均非建

築用地，原處分機關認有變價不易之事實，並非無據。系爭土地既

屬不易變價，與前揭稅捐稽徵法第 11條之 1第 4款規定之要件未

合，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提供系爭土地作為欠繳稅款罰鍰擔保，

以解除其負責人限制出境之申請，揆諸首揭規定，尚無不合，原處

分機關之處分應予維持。 

三、次查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考量訴願人之負責人○○○並非繳納

稅捐之主體，僅係○○公司之負責人，並由非繳納義務人提供土地

作擔保及同意為連帶保證人，對於原處分機關並無不利，原處分機

關否准提供擔保品之行政處分尚嫌速斷乙節，惟查因訴願人滯欠 93

年度娛樂稅罰鍰 1,524萬 2,500元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49條前段及

第 24條第 3項規定，即應限制訴願人其負責人出境，又訴願人為

有限公司之組織型態，○○○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，原處分機關乃

依公司法第 8條、財政部 68年 7月 18日台財稅第 34927號及 74

年 5月 20日台財稅第 16265號函釋規定，報請財政部函請內政部

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訴願人負責人○○○之出境，參照前揭法令規

定原處分機關處分尚無違誤，訴願人之主張尚無可採。至於兩造其

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，自無需一一斟酌，

併此敘明。 

四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 

 


